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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大陸目前未互相承認優先權，除政治因素外，法律上的原因則有雙方的專利商標法律本身
未明確承認對方的優先權，及雙方尚未依WTO平台（TRIPS）互相承認優先權。大陸並認為依照
TRIPS適用巴黎公約的規定，主體必須為「國家」，而台灣並非國家，所以無從適用。文化大學法
律系所趙晉枚教授於其研析之「兩岸主張優先權的現況及展望」乙文中，做以上表示。趙教授認
為雙方在此現況下，如有意承認優先權，似可以協商共識模式，或雙方透過協商而自行片面決定
是否接受對方的優先權主張，不論對方是否互惠地承認。他並指出，如兩岸能基於實情的需要，
跳脫「互惠」的傳統模式，自行決定接受對岸廠商的優先權主張，似無不妥之處。而如兩岸都同
時自行決定承認對方的優先權，也相當於互相承認，對於兩岸的申請人都有實質的意義。此外，
如雙方就優先權的主張有所爭議時，得考慮WTO的爭議處理程序；惟此程序似甚冗長，目前尚未
有援用的情形，結果的可預測性不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二組黃文儀副組長，則探討主張國內專利優先權之注意事項及在申請實務
上運用此一制度之態樣。他指出，運用國內優先權制度不僅可以克服一般補充修正，因產生實質
變更或增加新事項而不被接受之困境，也可以藉著實施例或在一個發明概念之下相同或不同範疇
發明之補充，而獲得較為周延保護之專利權。相關優先權議題，工業技術研究院電通所龍美安並
介紹我國國際及國內優先權有關之主張、聲明、效力及喪失等相關事項。

而有關發明人、專利申請權人與專利權人的關係及利害關係人內涵，台灣三寶資訊公司洪聰永副
總經理除就相關事項闡釋，並探討若專利申請權人非為專利權人時，在現行專利法與修正案的規
範下會出現的結果與影響，及討論美國對於發明人記載有誤時的相關法令規定與案例。

陳逸南專利代理人在其撰擬之「專利侵權『多餘指定原則』之探討」乙文中表示，多餘指定原則
衍生不少問題，解決之道應明確專利說明書（含申請專利範圍）之撰寫規定。專利主管機關在審
查專利時，必須盡到相當責任，否則產生有爭議的申請專利範圍，法院把申請專利範圍分解成技
術特徵以後，還要根據當事人的解釋和說明，審查所有這些技術特徵是不是都屬於必要技術特
徵，將過於苛求。

另針對2002年元月一日修正施行的「大陸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大陸永新專利商標代理有限公司
王允方顧問，提出對該條例的理解，及對專利申請權、專利權的轉讓、專利實施許可、技術秘密
轉讓與許可及改進技術成果的歸屬等問題予以探討。

此外，網域名稱與商標及不正競爭法間之相關問題，理律法律事務所顧問蔡瑞森律師探討美國
Darrell J. Bird v. Marshall Parsons, et. al.案件表示，網域名稱相關爭議的解決，原則上應視法律如何規
範。至於網域名稱註冊機構和拍賣網站經營者的責任為何，現階段法制並無明文規範，是否得依
民法或刑法規定而與網域名稱的註冊人或使用人負共同侵權行為、正犯或從犯的責任，則有待我
國實務具體案件的釐清。

本會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執行秘書蘇玉櫻，也於探討著名商標「BOSS」與網域名稱boss.com.tw
之爭議問題指出，對於著名商標所有人而言，如果無法取得以其商標為特取部份之網域名稱，則
損失有時是無法估算的。她建議企業在進行經營評估時，關於智慧財產權相關之事項，絕對必須
予以重視與全盤注意，才不至「因小失大」。
而鑒於國內盜版光碟猖獗，警政署李正國特撰文討論盜版光碟之主要犯罪類型、生產盜版光碟之
模式、盜版光碟之銷售通路、新型態之犯罪手法、盜版成因之分析、警方查緝遭遇之問題，並提
出因應之對策與建議。

相關國際智財權資訊，本期刊載(一)WTO智財權議題談判進展及貿易談判委員會待決執行議題之檢
討等事項(二)WIPO相關訊息報導(1)WIPO2002年大會達成之重大決議及相關事項(2)WIPO繼續審議
「實體專利法條約草案」(3)WIPO討論「創建、維護和運行主分類資料庫的原則」(4)WIPO討論
「商標法條約」的修訂及保護地理標誌和工業品外觀設計的問題(5)WIPO探討關於廣播的法律和技
術問題(6)WIPO首次接納四個國家非政府組織爲常駐觀察員(7)有關涉及智慧財產權與生物技術、遺
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學藝術等資訊的WIPO相關網站介紹(三) USPTO、EPO與JPO慶祝三方合
作20周年。(四)美國相關訊息報導(1)美國立法通過加入商標馬德里體系的法案(2)美國提議建立自願
通知體系，以加強對葡萄酒和烈酒地理名稱的保護(3)美國國會通過了給遠端教育者帶來了福音之
關於協調工業技術、培訓教育以及著作權之間關係的法案(五)EPO發佈以電子形式提交專利申請及
其它文件的通知、歐洲專利組織增為26個成員國(六)JPO擬在2003年修改現行相關專利申請集中審
查程序。

而大陸智財權資訊，本期登載自2002年10月17日起施行之新商標評審規則、版權保護中心受理著作
權質押合同登記、北京近年來審理智財權案件概況及大陸60家涉外專利代理機構名錄等訊息。

另我國智財權動態訊息，除報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相關智財權國際合作、法令措施、闡釋及申請
核准情形等外，並報載我國有關保護智財權之重大政策與措施、經濟部於91年12月25日公告訂定之
「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追溯自90年1月1日起生效之生技廠商委外研究支出可享投資抵減之規
範。此外，行政院經建會委由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之報告指出，就我國資訊通訊科技（ICT）業者
在美國取得之專利特性進行研析，發現我國在美國取得專利權之數量及品質，與我國ICT產業目前
之發展趨勢頗為一致。

相關統計資料，計有海關91年第3季查核出口貨物商標申報不實案件統計表、海關91年第1至第3季
查緝侵害智財權統計表、台灣各地方法院檢察署91年7至11月各月智財權案件偵查收結及裁判確定
情形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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